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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的王女士因车祸致死，获得赔偿款72万元，丈夫和女儿共领取了61.5万元，父母领取了10.5
万元。事后，王女士的父母认为赔偿款不应如此分割，便将王女士的丈夫包先生告上了法庭，要求包
先生再支付30万元，而包先生却以夫妻共同财产为由拒绝。

赔偿款究竟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4人的共有财产呢？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

案情回顾
2014年9月20日晚，林先生驾驶的小货车途经温岭市松门镇育英路一路段时，与被害人王女士

发生碰撞，王女士当即被撞至对向车道，与另一辆轿车发生碰撞，致使王女士当场死亡。
2015 年 7 月 20 日，在温岭法院的主持下，林先生与王女士的丈夫包先生达成和解协议：林

先生赔偿王女士的父母、王女士的女儿及包先生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
精神抚慰金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 72 万元。被告包先生领取了 61.5 万元，王女士的父母领取
了 10.5 万元。

事后，原告王女士的父母认为，赔偿款总额72万元减去丧葬费2.2万元和处理交通事故的误工
费、交通费、住宿费共计5000元以及被抚养人（两原告）生活费13万元，尚有56万多元，该款应由两原
告、包先生及第三人（王女士的女儿）同等分割，每人应得14万元，被告还需支付给两原告30万元，故
提起诉讼。

对此，被告包先生称：王女士的死亡及事故调解情况属实，王女士的父母主张同等分配没有法律
依据。王女士与其系夫妻关系，生前与其及女儿共同生活，其死亡赔偿金为夫妻共同财产。此外，女
儿仍在学校就读，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应当予以照顾、帮助。王女士父母主张的30万元不切实际，应
减去其他实际开支的丧葬费用、律师代理费等费用。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因王女士死亡而得到的赔偿款属于原、被告及第三人的共有财产，被告认为该

款系被告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除了两原告的生活费及为处理交通事故和办理王女
士丧礼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外，该款应由4个当事人均分。

按有关规定，二原告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125649元（取整数），死者丧葬费的标准为24186
元，考虑本案4个当事人中处理交通事故以被告为主，法院酌定被告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合计为
1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包先生在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二原告人民币300731.5元。

死亡赔偿款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死者父母与死者丈夫对簿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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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学会蒙眼辨色？
家长怒告培训机构欺诈

看看法官是怎么判的

通讯员童法

“三天时间，能让孩子学会蒙眼识字、蒙眼辨色等神奇本领，而且能
启动孩子的间脑，开发孩子潜在的智力！”桐乡市民沈妈妈正为家中8
岁孩子成绩日益下滑而苦恼，听朋友这么一介绍，不免心动，并很快行
动起来。“真不知道，我当时其实已经进入一个局了。”事后，沈妈妈坦
言，对自己的冲动行为很是后悔。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局”？

按朋友介绍，沈妈妈找上了一家“某某全脑教育”机构。听该机构负
责人张总介绍，通过训练，能够启发孩子的间脑，并能够让其“初步分辨颜
色和数字”、能够“开启波动速度功能”。沈妈妈听得欣喜，可心里还是存
有疑虑的。加上学费也有些昂贵，经济并不富裕的沈妈妈犹豫了。

了解到沈妈妈的心态和难处后，张总表示，可以让沈妈妈的孩子来
免费培训3天。3天后，让沈妈妈看成效。若能以触觉、嗅觉、听觉，其
中的一种感应辨认颜色，证明间脑已经开启，到时再交学费进行20天
的间脑培训。沈妈妈觉得，这个办法还是可行的，就签下了协议。

3天后，让沈妈妈惊叹的是，她真的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蒙上眼睛
辨认了颜色。于是，她放心地把3万元学费交给了机构。但经过20多
天的培训，她发现，孩子的学习成绩并没有任何改善，那些神奇本领回
家之后就消失不见了。沈妈妈越想越不对，并意识到自己可能上当
了。于是，一纸诉讼，把该机构告上了桐乡法院，以该机构欺诈要求他
们退一赔三。

庭审中，该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机构系加盟中国全脑单位的下
属单位，有加盟协议，沈妈妈是在亲眼目睹孩子感知思维培训的成效
后，才签署协议支付学费。之后，教育机构对孩子进行了一对一教学，
孩子的自信心有所提升，学习进步很大，所以不存在沈妈妈所称的欺
诈。而对于这样的说法，沈妈妈显然是不同意的。

那么，在这场争端中，被告到底是否存在民事欺诈，是否要退一
赔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
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
务的费用的三倍。

法律上对欺诈的认定是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
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由此可见，
构成欺诈需要有以下几个要件：欺诈方主观上具有欺诈之故意；欺诈方
实施了“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被欺诈一
方因为欺诈行为而陷入错误认识并因此作出意思表示。

审理该案的法官表示，此案中，沈妈妈主张机构欺诈的理由是，内
容虚构、宣传的教育效果、荣誉证书、合作机构等都是虚构。但沈妈妈
起诉的原因实为孩子并未达到机构宣传的培训成效，并且机构负责人
在协议中承诺达不到效果愿意退款。故此案中该机构并未构成欺诈。
法院最后判决，该机构向沈妈妈退还学费3万元。

法官同时也提醒，目前，还没有任何医学与权威的研究成果证明，
人类的两个脑半球的运动程度与间脑有关系，更谈不上开发。所谓的
间脑开发，实为各机构用来吸引家长和学生的噱头，希望望子成龙的父
母们不要轻信，也少一些为追求所谓神奇效果而拔苗助长的行为。

热线不通
新华社 曹一

近日，有报道称有人连续拨打百余次东北某市市长公开电话竟一直
无法接通，也无任何语音提示。地方政府热线难拨通、难办事，说明相关
部门服务群众意识已经“掉线”。想要真正实现“利为民所谋”，相关部门
应该克服权力傲慢，畅通热线、网站等下情上达渠道，切不可高高在上，怠
慢了民意。

面粉包装随意更换
粮行老板被罚8万

俞林凤

运输途中，面粉的外包装破损了或者是被雨水打湿了怎么办？宁波江北一粮行经营者杜某耍起
小聪明，将这些包装破损的面粉打散了重新进行灌装出售。

近日，宁波镇海区市场监管局以其假冒商标及标签内容虚假等违法事实，对杜某作出“没收假冒
包装及假合格证、没收侵权面粉先行处理变卖所得款1800元、罚款85000元”的行政处罚。

杜某的粮行位于江北区马径，不过，他在镇海区骆驼街道尚志村另有一个仓库。“之前，我们接到
举报，说位于骆驼街道尚志村某门牌号的仓库内经常有人在制售假面粉。”镇海区市场监管局稽查大
队副大队长朱志旺说，稽查大队突击检查，现场发现并查扣标注“五得利”商标的面粉102袋、标注“丹
佳”商标的面粉80袋。后经这两个注册商标所有权人——五得利面粉集团有限公司鉴定，上述面粉
均为假冒产品。

经调查，杜某从事面粉批发、零售经营活动，镇海的仓库用于储存面粉、进货和出货。因为购进面
粉装卸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包装破损情况，为减少损失，杜某耍起了小聪明：联系了一家办证印刷店，定
制了标注有“五得利”商标的面粉包装袋500个及假合格证500张；然后将面粉在仓库内重新包装，再
对外销售。

“截至被查获，杜某违法经营假冒‘五得利’‘丹佳’商标面粉的货值达到23858元。”朱志旺介绍，
食品包装有一定的实施及控制标准及要求。“杜某在仓库内实施面粉包装作业，根本难以达到食品包
装的安全标准，况且其使用的包装是自行委托办证印刷店制作，是否符合食品包装要求也很难确定。”
朱志旺提醒，从近两年案件查处情况看，对临近保质期食品、包装破损食品予以更换包装再行销售是
商家降低经营成本、谋取利润的惯用伎俩，市民购买面粉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预包装面粉。


